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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出台进口新政，持续鼓励节能创新 

背景 

“十三五”是中国经济转型和改革的关键时期，2017年也是实施“十三

五”规划的重要一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进口物资的税收政策鼓励

和扶持产业转型发展，体现出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是未来五年经济

发展的大逻辑。 

为继续推动我国新型显示器件产业的发展，支持产业升级优化，2016年

12 月 5 日财关税〔2016〕62 号发布，规定“十三五”期间继续实施新

型显示器件以及上游原材料、零部件生产企业进口物资的税收政策。 

2016 年 12 月 29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再发布财关税

〔2016〕68 号、69 号，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视角结合“十三五”能源

战略规划，规定为在特定地区开采石油（天然气）进口的物资享受优惠

税收政策。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

规范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教学用品免税进口行为，财关税〔2016〕70

号于 2016 年 12 月 27 日发布，为支持科技创新进口发挥作用。 

主要内容 

财关税〔2016〕62 号： 

规定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新型显示器件生产企业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自用生产性（含研发用）

原材料和消耗品，免征进口关税，照章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  

本期快讯讨论的法规︰ 

• 《关于扶持新型显示器件产

业发展有关进口税收政策

的通知》（财关税

〔2016〕62 号），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发布，

于 2016 年 1 月 1 日生

效。 

• 《关于“十三五”期间在我

国陆上特定地区开采石油

（天然气） 进口物资税收

政策的通知》（财关税

〔2016〕68 号），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发

布，于 2016 年 1 月 1 日

生效。 

• 《关于“十三五”期间在我

国海洋开采石油（天然

气）进口物资免征进口税

收的通知》（财关税

〔2016〕69 号），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发

布，于 2016 年 1 月 1 日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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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建设净化室所需国内尚无法提供的配套系统以及维修进口生产

设备所需零部件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对符合国内产业自主化发展规划的彩色滤光膜、偏光片等属于新型

显示器件产业上游的关键原材料、零部件的生产企业进口国内不能生产

的自用生产性原材料、消耗品，免征进口关税。 

财关税〔2016〕68 号 

规定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在我国领土内的沙漠、戈壁荒漠进行石油（天然气）开采作业的自

营项目，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要求，并直接用于开采作业

的设备、仪器、零附件、专用工具 ，在规定的免税进口额度内，免征

进口关税； 

——在经国家批准的陆上石油（天然气）中标区块内进行石油（天然气）

开采作业的中外合作项目，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要求，并

直接用于开采作业的《免税物资清单》所列范围内的物资，在规定的免

税进口额度内，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财关税〔2016〕69 号 

规定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在我国海洋（所指为

我国内海、领海、大陆架以及其他海洋资源管辖海域（包括浅海滩涂））

进行石油（天然气）开采作业的项目，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

足要求，并直接用于开采作业的设备、仪器、零附件、专用工具，在规

定的免税进口额度内，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财关税〔2016〕70 号 

规定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对科学研究机构、技术开发机构、学校等单位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

者性能不能满足需要的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关税

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 

——对出版物进口单位为科研院所、学校进口用于科研、教学的图书、

资料等，免征进口环节增值税。 

• 《关于“十三五”期间支

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

的通知》（财关税

〔2016〕70 号），于

2016 年 12 月 27 日发

布，将于 2017 年 1 月 1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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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观察 

财关税〔2016〕62 号： 

该文件的发布体现了国家在扶持新型显示器件产业政策优惠的持续性，

对于新型显示器件产业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文件同时对于未来

政策实施给出了暂行规定，对于企业的操作执行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其

中需要企业关注的重点包括企业名单的确认和后期审核汇报等。 

确认企业名单 

• 国家发改委会同工信部将符合要求的企业名单

函告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

• 并根据行业发展需要，对名单进行动态调整，

名单涉及企业方可享受新型显示器件进口税收

政策。

减免税审核 

• 海关对进口物资进行减免税审核确认时，以相

关免税进口物资清单所列的中文商品名称和性

能指标为准，相关免税进口物资清单所列税则

号列作为参考。

执行结果报告 

• 享受免税政策的生产企业应于每年 1 月 31 日

前通过省级财政部门向财政部报告上一年度政

策执行效果，并抄送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

局。

调整进口清单 

• 财政部会同相关部门根据国内配套产业的发展

情况，适时调整新型显示器件产业相关免税进

口物资清单；

• 相关企业也可通过省级财政部门或行业协会等

机构向财政部提出调整免税进口物资清单的具

体建议。

财关税〔2016〕68 号、69 号： 

目前我国国内能源结构仍不均衡，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较大，而石

油（天然气）占比却显著低于发达国家，石油（天然气）开采潜力巨大。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连发两个通知，就“十三五”期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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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陆上特定地区、海洋开采石油（天然气）进口物资税收政策加以明

确，对于企业开展石油（天然气）开采作业项目提供了极大的发展空间。 

该通知体现国家为了降低战略资源的对外依存度，保证能源安全，鼓励

加大勘探开采力度，着力推进能源结构调整。 

企业应注意，国家对该项下免税进口的物资实行《免税物资清单》与年

度免税进口额度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年度免税进口额的确定会结合企业

实际进口需求、项目投资具体情况、往年免税政策执行情况等因素综合

考量。同时，通知也明确对于暂时进口、租赁进口《免税物资清单》所

列的物资，也可以享受免税，体现了优惠政策的灵活性。 

财关税〔2016〕70 号： 

通知对科学研究机构等单位进口科研用品、教学图书等用品给予一定的

税收优惠，其中规定经海关审核同意，科学研究机构、技术开发机构、

学校可将免税进口的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教学用品用于其他单位的科

学研究、科技开发和教学活动。需提醒企业注意，在享受上述便利措施

的同时，需要加强合规性的管理，以应对海关的相关稽核查。 

通知对于科研机构、技术开发机构等单位涵盖的范围给出了解释，明确

经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和科技部核定

的企业技术中心也符合通知要求，为企业享受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提

供了可能性。 

该通知体现了国家强化高端引领，加强前沿领域战略布局和技术预判，

建设高水平人才队伍和科技智库，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全

面提高创新源头供给能力。 

毕马威可提供的服务 

针对十三五期间出台的多项进口税收优惠政策，毕马威可以提供的协助

包括： 

• 协助企业进行政策分析，提前掌握国家政策导向

• 协助企业将符合国家节能创新等要求的进口产品或原材料加入免税

物资清单

• 协助企业与相关部门沟通协商，以便顺利加入税收优惠企业名单享

受优惠待遇

• 协助符合要求的企业进行减免税申请及办理审批手续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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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与关务团队联系方式 

周重山，贸易与关务主管合伙人，毕马威中国，010-85087610， 
ec.zhou@kpmg.com 

华北区： 

韩滢，合伙人，贸易与关务团队，北京，010-85087627， 
h.han@kpmg.com 

华中区： 

董诚，合伙人，贸易与关务团队，上海，021-22123410， 
cheng.dong@kpmg.com 

陶蓉蓉，总监，贸易与关务团队，上海，021-22123473， 
rachel.tao@kpmg.com 

华南区： 

夏颖，高级经理，贸易与关务团队，广州， 020-38138674， 
philip.xia@kpmg.com 

香港： 

许昭淳，合伙人，贸易与关务团队，香港，+852-26857815， 
daniel.hui@kpm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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